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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元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将辅助生殖治疗纳入医保”的提案已收悉，感谢您对我市医疗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经研究，现就相关情况答复如下：
为积极落实国家、省、市生育支持政策，根据《市医疗保障局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整合和价格调整的通知》（黄医保发〔2024〕19号）规定，自2024年9月15日起，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省内经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发生的相关费用，“取卵术”“胚胎培养”“胚胎移植”“组织、细胞活检（辅助生殖）”“人工授精”“精子优选处理”“取精术”（显微镜下操作加收除外）、“单精子注射”（卵子激活加收除外）等 8 项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费用按乙类管理，先行自付20%，剩余部分纳入医保基金支付。
以上8项辅助生殖技术限门诊就诊报销、每人每个项目限2次（终生）报销、“精子优选处理”和“取精术”限男方，其余项目限女方，不设基金起付标准，不区分医疗机构等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分别按 75%、65%报销。报销额度一并计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住院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并累计计算。
再次衷心感谢您对医保工作的持续关注和宝贵建议！您的支持是我们不断优化政策、服务民生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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